附件二：

2026年长宁区楼宇和绿地景观灯光设施养护维修工作考核细则表
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工作要求
	评分标准

	日常巡查

及值班工作

（20分）
	建立日常巡查制度，成立专业巡查养护队伍。（10分）
	1、建立健全景观灯光设施日常巡查制度。

2、成立专业巡查养护队伍。
	1、未建立日常巡查制度的，扣3分；已建立日常巡查制度的，由甲方进行评估，若制度存在不完善情况，酌情扣1分。
2、未成立专业巡查养护队伍的，扣2分；养护维修人员需具备相应的资格证书，若发现养护维修人员不具备资格证书的，每发现一次扣0.5分，以此类推。
3、日常养护维修人员配备30人及以上，巡查制度完善且覆盖所有点位，不扣分；若不足30人，满20人的，扣2分；若不足15人，满10人的，扣5分，10人以下的，则中止合同；乙方不得减少养护维修人员或将养护维修人员另作他用，每发现一次扣除0.5分，以此类推。

	
	按照要求做好亮灯值班、巡查工作。（5分）
	做好亮灯及亮灯期间的值班、巡查工作。
	未按规定时间开启或关闭景观灯光设施，或未按要求进行亮灯值班、巡查的，每发现一次扣0.5分，以此类推（集控设备故障除外）。 

	
	保持通信设备畅通，服从甲方的具体工作安排。

（5分）
	保持通讯设备畅通，乙方指定专人作为日常及应急处置联系人，两人需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，并服从甲方的具体工作安排。
	联系人接到甲方指令，响应不及时的，出现一次，扣0.5分；联系人拖延甲方工作安排的，扣1分；无法联系到值班人员的，导致工作受影响的，直接扣5分。

	问题发现及整改（40分）
	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采取整改措施，及时进行情况上报。（20分）
	在做好日常巡查工作的基础上，对管理范围内的景观灯光设施定期进行检查、维护，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存在的问题，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。巡查后，将情况汇总上报甲方。
	乙方在检查过程中未能发现问题或发现问题但未能及时处理的，待甲方检查发现后告知乙方的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扣1-5分，以此类推。

	
	应急、抢修人员、装备到位，按时、按要求进行修复工作。（20分）
	1、制定专门的景观灯光设施应急抢修预案，做到应急人员到位 、装备到位，发生问题2小时内查清故障，排除安全隐患，24小时内修复（重大市容保障任务循其要求）。

2、养护、维修过程中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自改变景观灯光照明方式、颜色、灯具数量等。


	1、出现景观灯光故障，48小时内未修复的扣0.5分；96小时内未修复的扣1分,以此类推（因天气原因影响作业安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超时部分不作扣分处理，但乙方须在巡查日志及维修记录中具体说明并提供依据。）

2、乙方不得使用“三无”产品修复故障，发现一次扣1分，并立即更换合格产品，以此类推。

3、乙方未经甲方许可，擅自改变景观灯光照明方式、颜色、灯具数量的，发现一次扣0.5分，以此类推。

	安全生产
（20分）
	做好防汛防台工作

（10分）
	1、每年台汛期、极端天气到来前，乙方需对管理范围内的景观灯光及其附属设施进行防汛防台、极端天气安全检查、维修，确认无安全隐患后，填写《景观灯光设施安全检查、维修情况反馈表》上报甲方。

2、台汛期间、极端天气出现黄色以上预警时，乙方需安排巡查及抢修人员值班值守，并服从甲方的具体安排。
	1、未按要求进行安全检查的，发现一次扣2分；未按时上报《景观灯光设施安全检查、维修情况反馈表》的，扣0.5分，以此类推。

2、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安全隐患，乙方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，并上报甲方，同步做好台账，在极端天气警报解除后24小时内整改完毕，恢复常态，未及时整改的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扣1-5分。

3、未按要求安排巡查及抢修人员值班的，扣1分，以此类推。

4、对甲方安排的工作拖延的，扣1分，以此类推。

	
	做好安全生产工作

（10分）
	1、电工、电焊工、高空作业人员等各类修理人员需严格按照规定持证上岗；

2、定期做好景观灯光及相关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，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；

3、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管理的规定，加强安全教育及安全检查，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	1、因养护、维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、消防条列等规定，导致发生触电、灯具坠落等安全或火灾事故的，乙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及经济损失，并视情况扣1-10分，产生重大影响的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。

2、乙方对甲方发现的问题需及时进行整改，发现存在拖延情况的，发现一次扣1分，以此类推。

	信息反馈

（10分）
	认真做好问题整改后的复查反馈工作（5分）
	1、乙方必须及时有效解决市民关于景观灯光设施问题的投诉。

2、乙方对自查或甲方告知的相关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整改措施，整改完成后将整改情况按要求上报，由甲方对问题处置情况进行核查。
	1、若遇到市民针对景观灯光设施问题进行投诉，经核查后确定为乙方责任的，扣0.5分。

2、若乙方未按照时效要求对甲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扣0.5分；若整改情况经甲方核查与实际不符，，每有一项内容扣0.5分，以此类推。

	
	信息上报（5分）
	1、按要求每月十日做好本月的《景观灯光亮灯日志》、《景观灯光设施养护、维修反馈表》、《景观灯光设施养护、维修月工作报表》的上报工作，遇节假日（双休日）顺延。

3、按要求每周一做好上周的景观灯光巡查照片的上报工作，遇节假日顺延。
	1、相关表格漏报一次扣0.5分；未按时上报报表的，扣1分，以此类推。

2、在宣传和典型案例选树方面获得市、区两级领导表扬的，加2-3分，考核总分不得突破100分。

	特殊保障任务

（10分）
	重大市容保障及应急处置任务（10分）
	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交办任务。
	1、未按规定时间或要求完成交办的任务的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扣1-5分；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2、在重大市容保障或甲方交办的其他重要任务中有出色表现的，加2-3分，考核总分不得突破100分。


注：1、乙方若发生“考核内容”中某一项分数扣完后，仍未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扣分最低分值为0.5分，对应金额为每月应付养护维修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、如遇其他特殊事宜，需上报进行一事一议。
